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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gov.cn/govpub/bmguifan/201705/t20170515_251946.htm） 

 

附錄 

 

广东省农业厅绿色食品续展审查实施细则 

 

（广东省农业厅 2017 年 4 月 17 日以粤农规〔2017〕1 号发布 自 2017 年 4 月 17 

日起施行 粤农〔2016〕246 号印发的《广东省农业厅绿色食品续展审查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农业部绿色食品续展审核改革工作，保障绿色食品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部中心”）《省级绿色食品工作机构续展审查工作实

施办法》（中绿认〔2015〕21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广东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除畜禽产品

及其加工品、人工养殖的水产品及其加工品、蜂产品外的绿色食品续展申请受理、现场检查、

审核、书面审查等相关工作。 

  第三条 地（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地（市）工作机构”）

承担本辖区绿色食品标志使用人（以下简称“标志使用人”）续展申请材料的受理、初审和参

与由省中心组织的现场检查等相关工作。 

  第四条 绿色食品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负责绿色食品产地环境、产品检测和评

价工作。 

  第五条 绿色食品续展是指绿色食品证书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工作内容。 

  第六条 承担绿色食品续展审查任务的地（市）级工作机构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有明确的绿色食品工作部门和负责领导； 

  （二）有二位以上获得绿色食品检查员资格的检查员，且能从事绿色食品续展审查工作； 

  （三）绿色食品检查员注册专业符合续展申请专业需要。 

  第七条 绿色食品标志使用人应在绿色食品证书到期 3 个月前将续展申报材料报地（市）

工作机构。 

  第八条 地（市）级工作机构按照《绿色食品标志许可审查程序》、《绿色食品标志许可审

查工作规范》的要求，自收到标志使用人的申报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应组织至少 1 名检

查员对续展材料完成受理和初审工作，并向标志使用人发出《绿色食品申请受理通知书》（附

件 1）。 

  第九条 对续展材料不完善的，标志使用人应在地（市）级工作机构《绿色食品申请受理

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补充相关材料，逾期视为放弃续展。 

  第十条 续展材料合格，地（市）级工作机构应向省中心上报现场检查计划，由省中心发

出《绿色食品现场检查通知书》（附件 2），并组织由省市 2 名以上（含 2 名）检查员参加的现

场检查小组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第十一条 现场检查应在作物生长期内实施。对于季节性比较强的产品，地（市）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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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应根据其生长期和季节性提前做好现场检查计划和产品检测安排。 

  第十二条 现场检查时，检查员应根据《绿色食品现场检查工作规范》要求开展工作，并

填报《现场检查报告》、《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汇总表》、《现场检查意见通知书》和提供符合要求

的现场检查照片和《会议签到表》。 

  第十三条 地（市）级工作机构应对续展材料、现场检查报告、环境质量监测报告、产品

检验报告等相关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和汇总，务必确保续展申请材料完备有效，并于证书到期前

2 个月上报省中心。 

  第十四条 省中心收到地（市）级工作机构上报的续展申请材料后，应进行登记编号，并

组织检查员对申请材料进行规范性审核。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由省中心向地（市）级工

作机构发送《绿色食品续展审查意见通知书》（附件 3）；对不符合绿色食品续展时限或生产要

求的，不予通过。 

  第十五条 省中心应在证书有效期满二十五个工作日前组织检查员完成对地（市）级工作

机构上报的续展材料、现场检查材料、产品检验报告、环境质量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进行书面

审查，填写《绿色食品省级工作机构初审报告》，并将合格的续展申请材料原件报送部中心备

案，同时完成网上报送。 

  第十六条 部中心依据省中心《绿色食品省级工作机构初审报告》和监督抽查做出是否准

予续展颁证决定。 

  第十七条 证书办理依据《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管理办法》和《绿色食品颁证程序》（农

绿标〔2014〕21 号）执行。 

  第十八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在证书有效期内进行现场检查的，省级工作机构应向部中心提

出书面申请，说明原因。经部中心确认，续展检查应在证书有效期后三个月内实施。 

  第十九条 省中心对各地工作机构的续展组织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保证申报的时效性、

检查的规范性和材料的完整性。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广东省农业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绿色食品申请受理通知书；2.绿色食品现场检查通知书；3.绿色食品续展审查意见

通知书），此略。 

 


